
长江大学第二届学术委员会 2018年工作总结 

一、主要完成的工作 

校学术委员会今年组织召开了 4 次学术委员会会议，8次网络征求意见。 

1．十三次全会，审议了人事处拟定的《长江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管理办

法》、《长江大学教师教学水平能力（高级）测试工作实施方案》和《长江大学实

验技术水平能力（高级）测试工作实施方案》等 3 个文件 

2．十四次全会，审议表决了招生与就业处的《长江大学招生专业（类）选

考科目编制方案》。 （武汉校区开视频会场） 

3．十五次全会，评审推荐了专业技术二三级岗位人选 

4．十六次全会，第二批“长江人才计划”答辩评审会、长江大学专业技术

三级岗位人员聘期考核，审查了《长江大学走访慰问专家遴选（科研与人才）条

件》 

5．为了解决了委员们时间上难统一的问题，我们今年创新工作方法，对于

不需要进行讨论的议题进行网络投票征求意见的办法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今年共有

8次网络征求意见，分别审议了“关于新科研奖励文件的相关补充规定”、“三级

岗位竞聘条件”、“国内一流大学及学科建设方案”、“纵向课题间接经费使用办法”、

“综合奖补资金项目申报工作”、“学位与研究生规章制度”、“长江大学科研工作

量津贴发放”和“职称评审教学条件审议的说明”。 

学术委员会委员换届工作已启动，院系推选出 76 名候选人。 

二、主要工作方式 

1.提前征集议题，开好学术委员会全会 

与职能部门联系，征集需要全会审议事项；预通知各位学术委员，做好开会

准备；设计全会议程。 

2.全体会议与学科组会议相结合，现场会议与网络征求意见相结合。 

3.秘书处与职能部门协调负责 

全体会议由秘书处负责；学科组或委员其他活动由相应召集部门负责。 

4.发布学术委员会主要议事结果公告 

三、下阶段工作打算 

1、相关重要政策办法的审议； 



2、学术委员会的改选与换届。 


